
送出基地地號： 

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四小段357-1、357-2、363及363-1地號、士林區海光段二小段

387-1地號、信義區福德段二小段529-4及529-5地號、中正區福和段一小段127地號

（以上為全部）、大安區懷生段三小段310地號、士林區陽明段二小段265及265-1

地號、同區海光段一小段433及496地號、同區永新段三小段159、160及226地號、

同區三玉段五小段160及437-1地號、同區光華段四小段 641、653、667、668、670

及671地號、北投區振興段三小段 955及961-1地號、同區振興段四小段141-1地

號、大同區雙連段一小段99地號、同區橋北段三小段3地號、同區延平段一小段

115地號、中山區吉林段三小段844-2、844-8、845、845-1及845-2地號、同區中山

段一小段1、1-1、1-2及1-6地號、同區中山段四小段213地號、同區北安段一小段

90地號、信義區虎林段四小段96地號、松山區敦化段四小段 245-1地號、同區民生

段12-13、12-16及12-17地號、同區美仁段二小段895地號、文山區興隆段一小段31

地號、同區萬芳段二小段285地號及中正區河堤段一小段 311-1地號（以上為部

分）等50筆土地 

接受基地地號： 

臺北市大安區仁愛段二小段687及687-3地號等2筆土地 

 


